
附表二：

民國      年第                  良種繁殖田種子抽樣申請表

申請機關名稱：                                    電話：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繁  殖  田
種      類

設   置   地   點
（縣 市 鄉 鎮）

經  營  者
姓      名 品 種 名 稱 種子數量

（公斤）
集 合 時 間
地       點

會 同 抽 樣
人       員

田 間 檢 查
合 格 與 否 備  註

計
（處）

（戶）
（公斤）

填表說明：一、本表應由經辦機關於抽樣日期一星期前逕寄或傳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子檢查室，否則不予辦理抽樣，其責任
應由經辦機關負責。

二、各經辦機關於抽樣前通知各農戶將種子堆疊整齊並預留抽樣通道，俾利工作執行，否則不予辦理抽樣，其責任
應由農戶自行負責。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子檢查室地址：台中縣霧峰鄉舊正村中正路七十六號。
連絡電話：○四�二三三三五一○二、二三三九四三七一
傳真：○四�二三三三五四二五

季
期


